
 

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 

小组关于增加上海等 7 省（区、市） 开

展综合医改试点的函 
 

国医改函〔2016〕1 号 

 

上海市、浙江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宁夏回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改的

部署要求，进一步拓展深化 

综合医改试点成效，结合各省（区、市）制定综合医改试

点工作方案的情况， 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决 定新增上海市、浙江省、湖

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开 展综合医改

试点。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高度重视综合医改试点工作 

2015 年，江苏、安徽、福建、青海 4 省率先开展省级综合医

改试点，在公 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等方面加强探索，形成

了一批典型经验，对全局的示 范带头作用凸显，试点工作取

得了良好的开局。以省域为单位推进综合改 革，对于推动医

改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探索经验、完善政策、推动 落

实的有力抓手。新增试点省份要充分认识开展综合医改

试点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强化责任意识、问题意识、攻坚意

识，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医改组 织领导体制和工作推进机制，

充分发挥医改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建 立医疗、医保、

医药统一的管理体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形成改革合力，率 先

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加快形成符合实际、可推广

、可复制的 改革经验和模式，推动医改工作从试点探索、单

项突破逐步转向系统配套、 全面推进。

二、突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各试点省份要充分借鉴首批试点省的改革经验，坚持

目标和问题双导 向，以人民群众得实惠、医务人员受鼓舞、党

和政府得民心为标准，紧紧围绕 事关医改全局、涉及重大利益



 

 

调整、亟需探索突破的改革“硬骨头”，聚焦深 层次体制机制

改革，集中力量攻坚突破。要强化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 

动”，整体配套推进医改试点，充分发挥各项改革政策的叠加效

应。要注重顶 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相结合，对于国家层面明确的

综合医改重点任务要坚决推 进，并在全省（区、市）范围内推

广；对于暂时条件不成熟、把握不准的问题， 可选择部分地区先

行试点，积累经验后逐步推开，确保改革积极稳妥推进。 

三、抓好改革政策措施落地 

省级人民政府要对综合医改试点负主要责任，尽快在

全省启动部署综 合医改试点工作。要按照各省（区、市）确

定的综合医改试点总体方案要求， 统筹谋划、及时出台相关配

套政策，做好改革措施的衔接。要紧扣改革目标， 对改革任务

进行细化实化和年度分解，将医改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要

求， 提高综合医改方案执行力。加大工作督查力度，动态监

测重点改革任务进展 情况，定期开展专项督导，强化对试点效

果的考核评估，建立改革进展情况通 报和问责机制。加强医改

政策解读，加大改革试点正面宣传力度，及时回应 社会关切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各方预期，营造推进改革的良好氛围。 

国务院医改办要密切跟踪试点工作进展，加强统筹协调和

督促检查，建 立与试点省份上下贯通、与相关部门横向联动

的督察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医 改咨询专家的作用，及时总结

推广改革经验做法，指导地方研究解决试点中 出现的重要问

题。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加大政策、技术支持和 

指导力度，鼓励试点省份先行先试，给予更大改革空间。各试

点省份和相关 部门要加强信息沟通，重要事项及时报国务院

医改办。 

 

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 

（国家卫生计生委代章） 2016 年 5 月 5 日 

 


